
明溪县卫健系统危险化学品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县卫健系统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明安委办〔2019〕27号）的要求，结合卫健系统的实际，制定我县卫健系统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2019年5月至6月，在全县卫健系统范围内集中排查一批危险化学品安全突出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单位本质安全水平，强化源头治理和区域风险防控，全面提高我县卫健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整体风险防控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开展医疗危险废物处置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医疗危险废物、废弃化学品存储、处置等方面的管理和风险防范情况，特别是涉危工艺如氢化、烷基化等反应的危险废物储存及监管责任落实情况。排查在收集、暂存、交接等环节，是否规范。严厉打击非法存储、外卖、自行销毁等违法行为。

（二）开展消防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是否组织对泡沫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逐项进行检查测试，确保完好有效；各岗位员工是否掌握消防设施的灭火效能和基本操作；是否按照要求建立专（兼）职消防志愿队伍，并配备防护和救助装备；是否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三）开展危险化学品排查整治。开展对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储存环节安全检查，督促医疗单位落实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和管控措施，确保不发生危险化学品安全事件。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5月20日前完成）。各乡（镇）卫生院、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明确具体任务分工和行动要求，开展自查自纠。

（二）自查自纠（5月31日前完成）。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对照重点检查内容开展针对性自查，全面梳理本单位的每个部位、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计划，明确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凡是风险管控措施不完善、不落实的，要立即组织整改，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停用。并于5月31日前将排查整改情况报局办公室。

（三）执法检查（6月15日前完成）。卫健局将组织安全人员对有使用和存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执法检查。对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严格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下达执法文书，并督促单位立即整改，落实防范措施，坚决防止因隐患整改不到位酿成事故，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由县政府安委会统一部署，各单位要成立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单位主要领导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隐患排查到位、整改到位。

（二）强化指导服务。要充分发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专业人才的作用，解决单位自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切实提高单位自查的成效。要根据专项行动隐患排查整治内容，分门别类成立专家指导服务组，共同参与专项执法检查，增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技术支撑。

（三）强化执法检查。局将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明安委办〔2019〕20号）精神，采取“四不两直”和“双随机”等检查方式，开展明察暗访，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落实“四个一律”“五个一批”要求，对存在安全重大隐患或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强化跟踪管控。要全面梳理、认真汇总历年来各级各部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督查督导在本单位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整改情况，分级分类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对账销号，实行闭环管理。对逾期不整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要采取果断措施，该整顿的整顿，该停业的停业，要加强跟踪复查，强化现场管控，坚决防范整改不彻底导致事故发生。

各单位要加强情况信息报送，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及排查整治工作总结分别于5月22日、6月14日前报送至局办公室。

联系人：方金来，电话2810809，电子邮箱：mxwsj@126.com。

                                明溪县卫生健康局

                                 201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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